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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3]55 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以下

简称：《监管指引第 4号》）以及海南省证监局相关通知要求，海南大东海旅游中

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大东海公司）及时、认真地对公司及公司实际

控制人、股东、关联方的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了专项自查，现将截至 2013 年底相

关承诺方未履行完毕的承诺履行情况披露如下： 

股权分置改革承诺： 

1、承诺事项：公司第一大股东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股东）

2007年 05月 30日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修订稿）和《股权分置改革

说明书》(修订稿摘要)中，其中承诺：鉴于大东海公司连年亏损，濒临退市，为

扭转大东海公司的经营困境，提高盈利能力，恢复持续经营能力，大东海公司控

股股东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承诺将积极寻求重组方在适当时候对大东海公司进

行资产重组。 

2、承诺履行期限：适当时候。 

3、承诺履行情况：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以来，通过各方努力，公司避

免了退市风险，财务状况得到了相应的改善。截至目前，尚未找到合适的重组方。 

4、承诺未明确履约时限，不符合《监管指引第 4号》规定。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

披露上述承诺的解决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2 月 14 日              




